
返國後需核銷需檢附資料 

編號 項目 說明 

1 出差報告表 
*請於返國後 2周內，參考出差報告表(範例)填寫後，由系主任/所長

及院長簽章後，檢附相關資料，送至研發處企劃暨學術合作組。 

2 國科會補助簽呈 
*若有獲國科會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，需檢附核定公文函

影本作為結報發文使用。 

3 
機票費核銷(需檢

附 3項資料) 

1.登機證：正本、電子登機證，並以 A4 空白紙黏貼。【請蓋章或簽名

並註明起迄地點】 

2.電子機票：有明確航班資訊，包含轉機資訊。【請蓋章或簽名並於

空白處加註「電子機票」】 

3.購票證明、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：有明確購票金額。【請蓋章或簽

名，如為購票證明買受人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統一編號：

00501503】 

4 註冊費核銷 

1.大會核發註冊費收據。【若為外幣請以出國前一日匯率換算，註明

算式並蓋章或簽名】 

2.匯款水單。【不含匯費、郵電費、手續費】 

3.刷卡消費明細。【請截圖並標註刷卡日期及金額，蓋章或簽名】 

5 

生活費核銷(需檢

附日支數額表、

匯率表) 

日支數額表(請標示出差地日支數額) 

 

臺灣銀行匯率表(請標示出國前一日匯率) 

 

現金匯率 

本行賣出 

請標示出國前一日匯率 



6 心得報告 

國科會補助 *若有通過國科會補助，請於返國後盡速至國家科學及

技術委員會學術研發服務網上傳報告，並填寫結報資

料，點選右上角「繳交送出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電子檔請另寄至 pac@mail.ntou.edu.tw 信箱。 

僅校內補助 *電子檔請寄至 pac@mail.ntou.edu.tw 信箱。 

 


